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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中山大學學士後醫學系 112學年度第 1次學生事務委員會 

會議記錄 
 

時    間：112年 11月 14日(星期二) 中午 12:00 

地    點：通訊會議 

主    席：陳彥旭系主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林欣儀 

出席人員：高雄榮總陳建良主任、台南奇美施志遠主任、中山後醫系趙敏吾助理

教授、鄭雅勻助理教授、鍾其修學生代表 

 

 

壹、 主席報告出席委員人數 

貳、 主席報告議程並徵詢有無異議 

 

參、 討論事項： 

一、 案    由：關於學士後醫學系 111學年度學生利他獎甄選辦法，提請決議。 

說 明： 

(一) 學士後醫學系於 112年 9月 6日訂定通過「學士後醫學系學生

利他獎獎學金實施要點」。 

(二) 依據實施要點第四條評選作業程序，於每年 4 月公開甄選辦法，

由系主任、專任教師推薦或學生自薦方式填寫申請表後，以紙本

及電子檔向本系提出申請。 

(三) 初審由學生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審核申請表內容完整性與利他

事蹟是否符實，並提交學生事務委員會複審，共同決議獲獎名單。 

(四) 學士後醫學系學生利他獎甄選辦法與推薦申請表，詳如附件一。 

決 議：有關學士後醫學系 111學年度學生利他獎獎助甄選辦法，經全體委

員審議後通過實施。唯有關複審之評分標準需再研擬後提供，俾利

委員了解評選制度與評分標準。 

 

二、 案    由：關於學士後醫學系 111學年度學生利他獎回溯申請，預計於 11月 15

日(三)公告甄選辦法，並於 11月 29日(三)下午 4時截止收件，提請決議。 

說    明： 

(一) 學士後醫學系於 112年 9月 6日訂定通過「學士後醫學系學生

利他獎獎學金實施要點」。 

(二) 依據實施要點之利他獎甄選期間為每年 4 月，並於 6 月完成評

選，然因實施要點通過後已超過今年甄選時間，且二年級學生僅

至明年才有機會參加，鑒於公平原則，預計以回溯 111 學年度利

他獎甄選，予以二年級學生亦有兩次參加甄選之機會。 

(三) 經請示本校主計室有關評選時間如與實施要點不一，是否可順利

進行獎金核銷，主計室表示評選時間因故調整而與實施要點不一，

經委員會會議決議調整，可憑會議紀錄佐證核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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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獎助金額以本系自籌款或結餘款核支。 

決 議：本議案經全體委員一致通過與同意回溯學士後醫學系 111學年度學

生利他獎獎學金申請，獎助對象為二年級在學學生。 

 

三、 案    由：關於學士後醫學系 111 學年度學生利他獎回溯申請之資格條件與名

額修正為 3位，提請決議。 

說    明： 

(一) 依據「學士後醫學系學生利他獎獎學金實施要點」之獎勵對象為

本系具正式學籍之一、二年級在學學生，總共 46人，獎勵名額為

5位。 

(二) 倘回溯 111學年學生利他獎甄選僅以二年級為參加對象，因參加

人數僅為 23人，將縮減與調獎勵名額為 3位。 

(三) 獎助內容維持每名獲獎狀乙紙與新台幣 3仟元整。 

決 議：本議案經全體委員一致通過本次 111學年度利他獎獎學金回溯申請

之獎助名額為 3位。 

 

 

 

肆、 臨時動議：無 

 

伍、 散會(12:35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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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 出席紀錄 

 
 

 


